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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专项资助、救灾赈济、公益慈善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致福慈善基金会 基证字第 1120 号

2013-08-30 业务主管单位 民政部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东滨河路 11 号

51550822 互联网地址 http://www.zg.org.cn/zfjj/

闫小培 原始基金数额 3,6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120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36,794,865.66

本年度总支出 9,549,286.76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9,268,896.6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87,861.76

行政办公支出 26,622.08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25.19%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1.2%

� � 本基金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550,000.00 7,000,000.00 7,550,000.00

550,000.00 7,000,000.00 7,550,000.00

100,000.00 0.00 100,000.00

非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36,794,865.66 36,135,584.64 流动负债 0.00 1,205.87

其中：货币资金 4,781,455.66 772,174.64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0.00 0.00 负债合计 0.00 1,205.87

净资产合计 36,794,865.66 36,134,378.77

资产总计 36,794,865.66 36,135,584.64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36,794,865.66 36,135,584.64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350,000.00 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36,444,865.66 36,134,378.77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8,888,799.87 0.00 8,888,799.87

其中：捐赠收入 7,550,000.00 0.00 7,550,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9,549,286.76 0.00 9,549,286.76

（一）业务活动成本 9,268,896.63 0.00 9,268,896.63

（二）管理费用 114,483.84 0.00 114,483.84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165,906.29 0.00 165,906.29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350,000.00 -350,00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310,486.89 -350,000.00 -660,486.89

投资收益 1,327,158.91 0.00 1,327,158.91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宣育会计师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7 年 1 月 5 日五、监事：林冬梅

致福慈善基金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扶危济困 助残助学 公益捐助 社会福利建设 抗灾赈灾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亨通慈善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84 号

2011-02-25 业务主管单位 民政部

江苏省苏州市中山北路 2288 号

63196854 互联网地址 0

钱丽英 原始基金数额 5,0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215200

� � 本基金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7,000,000.00 0.00 7,000,000.00

7,000,000.00 0.00 7,000,000.00

7,000,000.00 0.00 7,000,000.00

非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亨通慈善基金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62,730,080.31 62,421,833.70 流动负债 -626.34 1,138.00

其中：货币资金 62,720,080.31 62,421,833.70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0.00 0.00 负债合计 -626.34 1,138.00

净资产合计 62,730,706.65 62,420,695.70

资产总计 62,730,080.31 62,421,833.70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62,730,080.31 62,421,833.70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50,000,000.00 50,000,00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2,730,706.65 12,420,695.70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1,044,124.51 0.00 11,044,124.51

其中：捐赠收入 7,000,000.00 0.00 7,000,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382,487.23 0.00 382,487.23

二、本年费用 11,354,135.46 0.00 11,354,135.46

（一）业务活动成本 11,041,600.00 0.00 11,041,600.00

（二）管理费用 310,777.86 0.00 310,777.86

（三）筹资费用 1,757.60 0.00 1,757.60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310,010.95 0.00 -310,010.95

投资收益 3,611,111.11 0.00 3,611,111.11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基本合格。

民政部
2017 年 1 月 5 日五、监事：虞卫兴,沈法明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62,421,833.70

本年度总支出 11,354,135.46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1,041,600.0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270,535.09

行政办公支出 0.0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17.69 %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2.38 %


